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广东鼎泰高科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调整部分募投项目投资金额、使用超募资金增加投资

并增加募投项目实施地点的核查意见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广东鼎泰

高科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鼎泰高科”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并在创业

板上市的保荐机构和持续督导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

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

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等相关规定履行持续督导职责，对鼎泰高科调整

部分募投项目投资金额、使用超募资金增加投资并增加募投项目实施地点的事项

进行了审慎的核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关于同意广东鼎泰高科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

（证监许可[2022]1972号）同意注册，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5,000万股人民币普通

股股票，每股面值人民币 1.00元，每股发行价格为 22.88元。公司募集资金总额

为人民币 1,144,000,000.00元，扣除发行费用（不含税）人民币 97,525,972.55元

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046,474,027.45 元。上述募集资金已于 2022

年 11月 15日到账。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于 2022年 11月 15

日对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账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广东鼎泰高科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验资报告》（天职业字[2022]44312号）。公司设立了募集资金账户，

对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进行专户管理。公司与保荐机构、存放募集资金的银行

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基本情况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招股说明书》披露的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

号
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资额

拟使用募集资

金投入额

截至 2025年末

累计投入金额

截至 2025年
末投资进度

项目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期

1
PCB微型钻针生产

基地建设项目
43,052.22 43,052.22 22,242.18 51.66% 2026年 11月

2
精密刀具类产品扩

产项目
36,623.14 36,623.14 24,280.86 66.30% 2026年 11月

3
补充流动资金及偿

还银行借款项目
10,000.00 10,000.00 10,003.15 100.03% --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89,675.36 89,675.36 56,526.19 -- --

公司超募资金总额为14,972.04万元，截至2025年12月31日已使用12,600万元

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剩余2,372.04万元。

上述项目均围绕公司 PCB精密刀具核心主营业务开展，实施主体均为公司

本身，实施地点均位于广东省东莞市厚街镇寮夏社区翠竹路与竹园路交汇处东面

区（以下简称“华南总部一期”，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广东鼎泰机器人科技有限公

司自有厂房）。

三、本次拟调整募投项目概况

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日，“精密刀具类产品扩产项目”累计投入募集资金

24,280.86 万元，得益于公司工艺流程优化、精细化管理及降本提质增效举措的

落地，该项目产能建设已超预期推进，预计再投入 1,078.95万元即可完全达成既

定产能目标，该项目预计剩余募集资金 10,700.90万元。为把握市场发展机遇，

进一步提升高端 PCB微型钻针产能规模，公司拟将该项目剩余资金 10,700.90万

元及尚未明确投向的超募资金 2,372.04万元，合计 13,072.94 万元（含利息，最

终金额以资金转出当日银行结息金额为准，下同）全部调整至“PCB微型钻针

生产基地建设项目”。

四、本次募投项目调整的具体情况

（一）“精密刀具类产品扩产项目”的实施情况

1、项目原计划

该项目实施地点为华南总部一期，原规划年产铣刀 7,200 万支、PCB 特刀

840万支、数控刀具 960万支，总投资 36,623.14万元，其中建设投资 30,332.57

万元，铺底流动资金 6,290.57万元。



2、项目实施进度

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项目累计投入 24,280.86 万元，已建成产能铣刀

7,020 万支/年（达成率 97.50%）、PCB 特刀 660 万支/年（达成率 78.57%）、

数控刀具 888万支/年（达成率 92.50%），整体产能已能稳定满足当前市场订单

需求。

3、剩余资金原因

公司通过深化数字化转型、优化生产工艺流程、精简管理环节，实现了生产

效率、产品良率的显著提升，项目实际建设成本低于原计划，且公司采取“边建

设边投产”模式，资金使用效率大幅提高，最终形成节余募集资金 10,700.90万

元。

4、项目后续安排

本次调整未取消或终止该项目，公司将在后续投入 1,078.95万元完成剩余产

能建设，项目建成后将保持正常生产运营，原有产线及产能均不受影响，调整后

项目总投资额为 25,922.24万元，资金全部用于项目原有建设内容。

（二）“PCB微型钻针生产基地建设项目”追加投资额、增加实施地点的

情况

1、项目实施情况

该项目原选址于华南总部一期，总投资 43,052.22万元，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已投入 22,242.18万元，项目整体投资进度 51.66%。

2、募投项目追加投资额的情况

本次拟将“精密刀具类产品扩产项目”预计剩余募集资金 10,700.90万元及

尚未明确投向的超募资金 2,372.04万元全部调整至本项目，其中 11,619.80万元

用于购置高端生产设备、2,050.55万元用于添置高精度检测设备，全部投入高端

PCB微型钻针产线建设；该部分资金均用于固定资产投资，不涉及铺底流动资

金及建设期利息，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日期保持不变，资金使用将严格遵

循募集资金专户管理规定，由保荐机构及监管银行全程监管。

3、募投项目追加投资额的原因

全球人工智能产业快速发展，带动 AI 服务器、高性能计算等领域对高端

PCB微型钻针的需求爆发式增长，行业供需缺口显著扩大。公司现有产能已无



法满足国内外头部客户的增量订单需求，产能瓶颈成为制约公司把握行业景气周

期、扩大市场份额的关键因素。为抢抓市场机遇，快速响应客户需求，公司亟需

通过追加投资扩大高端 PCB微型钻针产能规模，配套升级生产及检测设备，提

升超细微钻等高端产品供给能力，巩固行业领先地位，进一步增强核心盈利能力。

4、增加募投项目实施地点

因项目追加投资额，将同步增加该募投项目的实施地点，新增实施地点为华

南总部二期（与一期为同一工业园内相邻厂房，系公司以自有资金建设的全新厂

房），一期仍保留原有已建成产能，一二期形成产能协同。

本次调整后，公司募集资金总投资额调整为 92,047.40万元，各项目具体情

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

号
项目名称

调整前募集

资金投资金

额

调整后募集

资金投资金

额

调整前后差

异

项目预定

可使用日

期

调整

前项

目实

施地

点

调整后

项目实

施地点

1
PCB微型钻

针生产基地

建设项目

43,052.22 56,125.16 13,072.94 2026年 11
月

华南总

部一期

华南总

部一期、

二期

2
精密刀具类

产品扩产项

目

36,623.14 25,922.24 -10,700.90
2026年 11

月
-- --

3
补充流动资

金及偿还银

行借款项目

10,000.00 10,000.00 0.00 -- -- --

合计 89,675.36 92,047.40 2,372.04 -- -- --

五、本次调整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1、必要性

全球 PCB行业在 AI、高性能计算等驱动下，高端钻针需求爆发式增长，公

司现有产能缺口显著；海外市场布局加速，亟需提升产能配套及交付能力；公司

高端钻针技术已实现突破，需扩大产能推动成果产业化；将预计节余资金划转至

高需求核心项目，可大幅提升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2、可行性

公司掌握 PCB精密刀具全产业链核心技术，高端钻针工艺保障充足；拥有

成熟的生产体系，可快速实现产能爬坡；与国内外头部 PCB企业合作稳定，海

外营收增长显著，新增产能消化有保障；经营业绩稳健、管理团队经验丰富，可



有效把控项目实施；本次调整仅为资金内部优化及实施地点局部变更，符合《上

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相关规定。

六、本次调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额对公司生产经营的影响

本次变更系基于“精密刀具类产品扩产项目”已超预期达成产能的实际情况

实施，不影响该项目的正常生产运营；“PCB 微型钻针生产基地建设项目”的

产能升级和地点调整将进一步提升公司高端钻针的供给能力，契合市场需求变化，

有利于公司扩大核心产品市场份额，提升主营业务盈利能力。本次调整未变更项

目实施主体及实施方式，募集资金仍实行专户存储管理，后续公司将按照相关规

定与保荐机构、监管银行签署补充监管协议，确保募集资金使用的合规性、安全

性和有效性。本次募集资金调整聚焦公司核心主营业务发展，契合行业发展趋势

和公司长远战略，可有效提升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增强公司核心竞争力和可持续

发展能力，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次调整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

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七、审议程序及意见

经董事会审议，董事会认为：本次调整部分募投项目投资金额、使用超募资

金增加投资并增加募投项目实施地点，系公司结合行业发展趋势及公司目前的实

际经营情况，经过审慎考虑后做出的优化调整，可以有效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有利于公司长远发展及产业布局，有利于提升公司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和盈利能力，

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董事会同意本

次调整部分募投项目投资金额、使用超募资金增加投资并增加募投项目实施地点

事项。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八、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保荐机构认为，公司本次调整部分募投项目投资金额、使用超募

资金增加投资并增加募投项目实施地点事项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

议审议通过，尚需 2025 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公司已履行了现阶段必要的审

批程序，符合《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 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

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调整部分募投项目投资金额、使用超募资金



增加投资并增加募投项目实施地点系公司结合市场发展趋势及公司目前的实际

经营情况，经过审慎考虑后做出的优化调整，可以有效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有利于公司长远发展及产业布局，有利于提升公司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和盈利能力，

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不影响前期保荐意见

的合理性。

综上，本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调整部分募投项目投资金额、使用超募资金增

加投资并增加募投项目实施地点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广东鼎泰高科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调整部分募投项目投资金额、使用超募资金增加投资并增加募投项目实施地点的

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

万俊 曾劲松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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